
2015年12月21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以下简称“国税总局”）发布了《中
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14）》
（2014年度报告）1。该报告是2009年
首次发布《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
告（2009）》（2009年度报告）后，国
税总局第六次发布的年度预约定价安
排报告。作为对2013年度报告的更新，
2014年度报告基本延续了2013年度报告
的基本框架，在上一年基础上更新了
2014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在开篇序言
中，国税总局表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BEPS）行动计划取得了实质性
进展。2014年，作为资本净输出国，生

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
置、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的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正在逐步形成。在经济国际化程
度日益加深的环境下，我国的国际税收
制度和管理体系将不断完善。面对大量
的谈签意向和有限的人力，2014年度报
告重申了预约定价安排提交的申请质量
将会是税务机关决定是否优先受理时重
点考虑的因素，并特别指出若所提交申
请有创新方法，有高质量的无形资产、
成本节约或市场溢价的量化分析，则会
得到优先处理。

2014年度报告2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
部分：
• 说明；
• 预约定价安排概况；
• 预约定价安排立法与实践发展；
• 预约定价安排操作规范；
• 纳税人权利保障；
• 统计数据；
• 预约定价安排表证单书。

以下我们将针对2014年度报告相比较
2013年度报告的变化，以及官方统计数
据所体现的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的现状和
未来趋势，提出我们的观察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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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年度报告的新变化
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的最新发展
2014年，中国签署了3个单边预约定价
安排（“单边APA”）和6个双边预约
定价安排（“双边APA”）。自2005
年起至2014年底，中国税务机关已收到
162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书面谈签意
向和正式申请（其中43个已达成），涉
及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美国、丹麦
和新加坡等共达16个。此外，税务总局
还收到许多企业关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的咨询，未来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数量
可望不断增长。

2014年续签APA的数量和时间
2014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9
个，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3个，双边
预约定价安排6个，单边APA在2两年内
完成的比例为100%，双边APA在2年内
完成的比例为50%。

1《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10）》具体内容请参
见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1951566/
content.html

2  虽然该报告说明部分指出“本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其详尽的内容以及对于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历史数据的
权威官方统计，对于广大纳税人理解中国现行预约定价安
排税制以及未来趋势而言，无疑极具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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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行业
该报告还列示了中国2005~2014年签署
的APA所涉及的行业。APA所涉行业
的种类进一步增加，但制造业的预约
定价安排仍然是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的主体，占总数的81%，其他行业仅占
19%。详细请见下文表五。

重申优先接受申请的考量因素
2014年度报告中重申了关于案件优先受
理的考虑因素。在人员配备有限的情况
下，随着每年APA申请数量不断递增，
税务机关在决定是否接受APA申请时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企业提交申
请的时间顺序。（2）所提交申请的质
量，如材料是否齐备、是否提供足够资
料清晰证明整个价值链或供应链的交易
情况、预约定价安排拟采用的定价原则
和计算方法是否合适等。对于不符合要
求的申请，要求企业进行补充完善。
（3）案件是否具有行业和区域等方面
的特殊性。（4）对于双边预约定价安
排申请，还需考虑案件所涉对方国家的
谈签意愿及其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在上
述四个因素中，最需要强调的是所提交
申请的质量。如果所提交申请有创新方
法，有高质量的无形资产、成本节约或
市场溢价的量化分析，则会得到优先处
理。

二、统计数据
报告在该章节公布了2005年1月1日至
2014年12月31日期间预约定价安排官方
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体现了以下重要趋
势：
1.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作为有效避免国

际双重征税的手段，越来越受到纳
税人的青睐；

2. 涉及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提供劳
务和融通资金的预约定价安排增长
迅速；

3. 大部分已签署的APA谈签时间跨度
在2年以内，预计未来APA谈签效率
将会逐步提高；

4. 超过半数已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采
用交易净利润法作为转让定价方
法，然而其他方法的合理运用也受
到国税总局的鼓励。

我们将其中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图表摘录如下：

(一)、APA分年度以及分阶段统计数据
表一：APA分年度签署数量统计表

年度 单边 APA 双边 APA 多边 APA 合计

2005 13 1 0 14

2006 10 0 0 10

2007 7 3 0 10

2008 6 1 0 7

2009 5 7 0 12

2010 4 4 0 8

2011 8 4 0 12

(2011 续签 ) （4） （0） （0） （4）

2012 3 9 0 12

(2012 续签 ) （1） （6） （0） （7）

2013 11 8 0 19

(2013 续签 ) （0） （4） （0） （4）

2014 3 6 0 9

(2014 续签 ) （1） （0） （0） （1）

合计 70 43 0 113

表二：APA谈签阶段分布统计表

APA 所处阶段 单边 双边 合计

受理前期 谈签意向 4 53 57

预备会谈 3 30 33

合计 7 83 90

受理 APA 审核评估 2 16 18

磋商 3 18 21

合计 5 34 39

达成 APA 达成但尚未签署 5 2 7

监控执行 17 22 39

安排期满 53 21 74

合计 75 45 120

总    计 87 162 249

结合表一和表二，我们可以看出，2014年单边APA和双边APA的签署数量较2013
年均有所减少。从各阶段单双边APA的对比看，单边的达成数量较多，远远多于
双边。然而谈签意向、预备会谈和受理阶段的APA数量反映了未来APA的工作
量，这三个阶段单边APA的数量之和少于双边，说明双边APA依然是未来发展的
主流趋势。

(二)、APA涉及关联交易类型统计
表三：APA涉及关联交易类型统计表

受理 APA 涉及关联交易类型 达成 APA 涉及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类型 数量 比重 关联交易类型 数量 比重

有形资产购销 30 40% 有形资产购销 98 65%

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 26 35% 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 23 15%

提供劳务 19 25% 提供劳务 29 20%

融通资金 0 0 融通资金 0 0

合计 75 100% 合计 150 100%



从表三可以看出，受理APA和达成APA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还是以有形资产购销
为主，占全部关联交易类型的65%。然而，受理APA中涉及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
以及提供劳务的比重分别为15%和20%。受理APA涉及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的比
重虽然较高，达到40%，但与达成APA相比，已大幅下降；而涉及无形资产所有
权和使用权的转让以及提供劳务的比例近年来有所提高，受理阶段这两类交易量
占比已达到60%。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申请APA的企业是生产制造企业，
主要关联交易类型是有形资产的所有权转让。但从受理与达成情况对比看，未来
APA涉及其他关联交易类型的比重将大幅提高。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服务业企业将申请APA，未来APA也将更多地涉及无形资产所有权和使用
权的转让、提供劳务和融通资金。

(三)、已签署APA完成时间统计
表四：已签署APA完成时间统计表

类型
从正式申请到签署安排所需时间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1~2 年 ( 含 2 年 ) 2~3 年 （含 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单边 38 28 3 1 70

双边 24 7 6 6 43

表四中可以看出，中国单边APA全部在2年内完成，其中多数在1年内完成，比例
达54%；1~2年内完成的比例为40%；2年以上完成的比例仅为6%。双边APA的完
成时间通常比单边要长，但也多数在2年内完成，完成比例为72%，其中1年以内
完成的比例为56%，1~2年完成的比例为16%；2~3年完成的比例为14%；3年以上
完成比例为14%。

(四)、APA使用转让定价方法统计
图一：已签署APA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
 

(五)、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行业
表五：已签署APA企业的行业分布

行业 数量

制造业 92

商务服务业 5

批发和零售业 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

合计 113

表五列示了中国2005~2014年签署的
APA所涉及的行业。该表反应，制造业
的预约定价安排仍然是已签署预约定价
安排的主体，占总数的81%，其他行业
仅占19%。

对纳税人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跨国
企业的快速发展，关联企业之间转让定
价安排无论是金额还是交易类型均日趋
复杂，为关联交易寻求更大的税务确
定性成为广大企业的共同呼声。这些企
业既包括在中国投资的跨国集团，也包
括愈来愈多的中国“走出去”企业。随
着BEPS行动计划的发展，国税总局在
2014年度报告中重申了BEPS行动计划
的重要性，这也深刻地表明了国税总局
遏制避税行为的决心和行动力。预约定
价安排作为一项税企双方共赢的制度创
新，是确保企业获得更大的法律确定性
的有效手段，也是税务机关保证其未来
税收收入的有力工具。

据2014年度报告披露，我们注意到国税
总局层面从事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工作
的人员数量较上年有所减少。可以预
计，现实人力资源的匮乏将使得税务机
关对于优先受理的筛选条件变得愈发严
格。在决定是否优先受理企业申请时，
国税总局将重点考量所提交申请材料的
质量。为了加快谈签的进程，确保申请
能被及时地接受，纳税人应保证所提交
申请材料的质量和充分性应符合要求满
足优先条件。我们建议纳税人邀请专业
结构尽早提供协助，以使得企业提交的
申请能被税务机关优先受理。

2005年以来，中国逐步完善预约定价法
规，出台配套管理制度，积极推动预约
定价安排谈签。预约定价年度综合报告
的出台，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增加预约

图一中的数据表明，交易净利润法是已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方
法，占全部方法的76%。其次是成本加成法。然而，该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国税务
机关希望申请APA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配合税务人员审核工作，提供充足的交易及
价格信息，促进再销售价格和利润分割法等转让定价方法的更多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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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安排透明度的主要举措之一。希望
为广大企业提供指导意见，了解预约定
价相关发展和审视未来趋势，对正确和
合理运用预约定价安排有着重要的意
义。

Grant Thornton如何帮助你？
Grant Thornton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转
让定价专业服务团队，竭诚为您提供优
质服务。我们致力于向您提供最有效、
最灵活的转让定价方案，帮助您应对预
约定价安排事宜。具体而言，我们可以
为您提供一整套的预约定价安排申请方
案，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 预约定价安排申请前 – 协助建立恰

当的预约定价安排策略；
• 预备会谈阶段 – 为预约定价安排申

请准备书面报告，并与税务机关进
行匿名预备会谈；

• 正式申请阶段 – 准备正式书面申请
报告；

• 磋商阶段 – 参与技术讨论并与税务
机关进行磋商；

• 执行与监控阶段 – 准备预约定价安
排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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